乐山市沙湾区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测量工作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统一、规范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现场测量标准，确保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实地核查公开、公平、公正，根据《乐山市沙湾区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结合区域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乐山市沙湾区烟草专卖局对烟草制品零售点（除电子烟）布局的实地勘验工作。

第三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之间的距离简称为间距，间距为申请人的固定经营场所店面门口中心位置与相邻最近的零售点店面门口中心位置之间的最短可行走距离。

第四条  营业面积指经营场所中实际可用于商业活动的空间（包含同一经营场所内存储卷烟的区域），以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并经申请人确认。
第五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现场测量主要是指间距和营业面积的测量认定；营业面积可按照墙体内侧为基准进行测量认定。

第二章  实地核查准备
第六条  实地核查须由申请人和2名以上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当场共同确认。

第七条  实地核查人员应提前与申请人取得联系，确定实地核查具体时间，并提示申请人在实地核查时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

（一）申请人身份证件；

（二）营业执照；

（三）房屋权属证明、租赁证明；

第八条  实地核查人员在开展实地核查前应准备以下材料和工具：

（一）执法证件；

（二）执法记录仪；

（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实地勘验表》；

（四）《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实地核查记录表》；

（五）测量工具；

（六）印台；

（七）实地核查需准备的其他材料和工具。

第三章  实地勘验标准
第九条  测量标准

（一）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同侧无障碍物的，测量最短直线距离。（如图1所示）

[image: image1.jpg]B
B
A B , N
L___] L___]




（图1）

（二）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同侧存在障碍物的，绕过障碍物进行分段测量，分段距离之和即为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间的距离。（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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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异侧无障碍物的,道路中间有斑马线的，分段测量距离，分段距离之和即为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的距离。（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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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异侧无障碍物的，道路中间没有斑马线且无交管类隔离物的（或有交管类隔离物但允许行人通行的），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即为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的距离。（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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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五）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异侧存在障碍物的，绕过障碍物分段测量，分段距离之和即为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间的距离。（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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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六）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之间道路存在有转角的，分段测量最短距离。（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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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七）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之间有台阶、楼梯、电扶梯的，以其平面坡长进行分段测量（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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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八）同一建筑内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之间分属不同楼层的视为满足距离限制要求。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设置零售点,参照上述方式测量间距。
第十一条  间距距离使用测量工具进行测量，需由2名执法人员根据同一测量标准测量3次后取3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间隔距离如遇测量数值临界点，测量数据精确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测量结果误差控制在±0.5米以内。
零售点间距明显大于合理布局规划中间距限制标准的（至少在100米以上），可只测量1次。
第十二条  实地核查人员在开展实地核查过程中必须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从到达经营场所门前开始，即要开启设备记录周边情况和核查全过程。

第十三条  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复核的，需进行二次勘验，并制作实地核查记录和全程视频音频记录。

第十四条  在两个零售点间距测量的过程中，如遇隔离带、绿化带、河沟等阻碍情形或弯道处，在符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行人日常道路行走轨迹的最短有效距离为准。

第十五条  政府等相关部门在街道或道路中已经设置的行人隔离带（栏）、绿化带等视为障碍物，认定为不可正常安全通行。

第十六条  在通行道路上临时设置的安全设施，临时放置的建筑材料、物品，擅自设立、建造的建筑、物体，以及因阶段性施工影响通行等不视为障碍物。

第十七条  申请人的经营场所门面多面（多间）贯通且多面经营的，以距离最近零售点的面进行测量。
第十八条  市场、封闭式小区内、广场等区域零售点间距测量方法均以原设计道路、人行通道行人正常安全行走的最短距离进行测量。
第十九条  特殊地形测量：因地形、地貌或设计等原因导致道路、通道成不规则形态，通过前述方法无法测量的，取可安全通行路径最短距离进行测量。

第二十条  商场、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卷烟销售仅面向到店消费者的服务型场所，可根据本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确定是否作为测量参照点。
第二十一条  测量工具应选择使用符合国家统一标准的测量设备，由乐山市沙湾区烟草专卖局结合实际合理确定。

第二十二条  本标准由乐山市沙湾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如遇本标准未明确测量方法的特殊情形时，其测量方法由乐山市沙湾区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局确定。

第二十三条 本标准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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